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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樓宇安全綜合貸款計劃亦稱為樓宇安全貸款計劃  

1  樓宇安全貸款計劃的目的  

由屋宇署署長管理的樓宇安全貸款計劃 ( “該計劃 ” )的目的，是提供貸

款 予 希 望 獲 得 資 助 的 各 類 私 人 樓 宇 (包 括 住 用 、 綜 合 用 途 、 商 業 及 工

業樓宇 )的個別業主，以便進行改善其樓宇及 /或私人斜坡安全的維修

工程。  

2  獲樓宇安全貸款計劃資助進行的工程  

根據該計劃可獲貸款資助進行的工程包括—  

( a )  改善樓宇結構狀況的工程，例如修葺鬆脫、破裂、剝落或破損

的混凝土；  

( b )  改 善 樓 宇 的 外 牆 安 全 ，例 如 修 葺 破 損 的 批 盪 及 紙 皮 石； 

( c )  改善樓宇的消防安全，例如改善走火通道、消防和救援進出途

徑及耐火結構；  

( d )  提供、改善及維修樓宇的消防裝置及設備；  

( e )  清拆違例建築物及違例天台搭建物；  

( f )  改善屋宇裝備及　生設施的工程，例如修葺、維修及更換升降

機、消防裝置及設備、電線、煤氣豎管、更換破損的便溺污水

管、廢水管、雨水管、食水管、通風管及地下排水渠等設施；

( g )  斜坡及擋土牆的維修或改善工程；  

( h )  改善板間房的消防及樓宇安全；  

( i )  與上述工程有關的維修工程，包括勘測工程及專業服務；及  

( j )  與上述 ( a )至 ( i )項有關的任何附帶或跟進工程，例如補救工程完

成後進行的修飾工程。  

3  申請人的資格  

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條件方可申請該計劃的貸款：  

( a ) 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擬 申 請 貸 款 的 樓 宇∕處 所 的 註 冊 業 主 ， 而 有 關 樓

宇為私人樓宇 (包括住用、綜合用途、商業或工業樓宇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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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將進行的提供設備∕改善∕維修工程均為上文第 2 段所涵蓋的

工程；及  

( c )  已 根 據 有 關 當 局∕部 門 的 規 定 委 聘 合 資 格 的 建 築 專 業 人 士 ∕ 適

任的承建商監督有關工程。  

4  貸款額  

( a )  貸 款 額 由 屋 宇 署 署 長 按 有 關 工 程 所 需 的 費 用 總 額 和 承 擔 改 善

工程費用的業主人數釐定，惟每個單位可獲批准用於樓宇及消

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(包 括 升 降 機 及 小 型 斜 坡 維 修 工 程 等 )的 貸 款 額

上限為 100 萬元。  

( b )  就 自 願 進 行 的 預 防 性 斜 坡 維 修 工 程 或 根 據 危 險 斜 坡 修 葺 令 或

關於影響斜坡的地下排水渠的修葺令而須進行的工程，每個單

位可獲批准的貸款額上限為 100 萬 元 。  

5  利息  

( a )  註冊業主如符合上文第 3 段 所 述 的 資 格 準 則，可 以 申 請 有 息 貸

款。申請有息貸款的人士，毋須接受經濟狀況調查。但他們須

按政府根據無所損益原則而釐定的利率支付利息。根據無所損

益 原 則 而 釐 定 的 利 率 現 時 定 在 比 發 鈔 銀 行 的 平 均 最 優 惠 貸 款

利率低 3 .409 個百分點的水平，而當局將會每月檢討這個利率。

( b )  註冊業主 (註冊公司除外 )如符合上文第 3 段所述的資格準則，

但 卻 有 經 濟 困 難 以 致 無 力 償 還 有 息 貸 款 ， 也 可 以 申 請 免 息 貸

款，惟申請人：  

( i )  須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受助人；或  

( i i )  須為普通高齡津貼的受助人；或  

( i i i )  所 賺 取 的 入 息 及 所 擁 有 的 資 產 (包 括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的 入

息及資產 )不超過為低收入類別申請人而釐定的限額 (載
於 附 件 1 )。 屬 於 這 一 類 別 的 申 請 人 必 須 親 自 前 來 屋 宇

署，根據《宣誓及聲明條例》的規定就其本身及家庭成

員的入息及所擁有的資產作出聲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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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抵押  

貸款額在 50 ,000 元以下，無須提供抵押（不適用於公司申請人）。  

貸款額在 50 ,000 元或以上，申請人須提供抵押如下：  

( a )  貸款額由 50 ,000 元至 150 ,000 元——提交一份彌償契據 (由申請

人以外的一名彌償人填寫 )  [彌 償 人 必 須 為 18 歲以上的香港永

久 居 民 ， 可 提 供 辦 事 處 地 址 ， 及 從 事 有 報 酬 的 工 作 ， 並 能 提 交

入息評稅通知書以証明財政充裕。 ]；  

( b )  貸款額由 150 ,001 至 250 ,000 元——借 款 人 能 證 明 其 還 款 能

力 及 信 貸 可 靠 程 度 ， 可 提 供 彌 償 契 據 作 抵 押 ；   

( c )  貸款額超過 250 ,000 元——須就本港一項物業簽立法定押記，

並 且 將 押 記 登 記 在 該 物 業 的 業 權 紀 錄 上 ； 或 提 供 由 本 港 一 家 有

限制牌照銀行∕持牌銀行簽發的保證書。  

獲批准押後還款期至一個沒有指明的期限，直至物業的業權轉讓或借

款人去世 (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)才償還的任何貸款金額，借款人須就與

貸款有關的物業簽立法定押記，並且將押記登記在該物業的業權紀錄

上。  

屋宇署署長經考慮個別個案的情況後，可豁免申請人為貸款提供抵押

的規定。  

7  申請手續  

( a )  屋 宇 署 將 會 以 每 個 單 位 為 基 礎 批 出 貸 款 。 合 資 格 的 申 請 人 須 就

他們所擁有的每一項物業分別提出申請。  

( b )  申 請 人 可 分 兩 個 階 段 申 請 貸 款 ， 以 供 進 行 檢 驗 ∕ 詳 細 的 勘 測 及

修 葺 工 程 。 但 是 ， 同 一 單 位 可 獲 批 出 進 行 同 一 項 改 善 工 程 的 貸

款總額不得超過 100 萬元。  

( c )  市民可以免費在附件 2 所 載 的 地 址 索 取 ∕ 下 載 申 請 表 格 。  

( d )  申 請 人 須 將 填 妥 的 申 請 表 格 連 同 有 關 的 輔 證 文 件 親 自 交 往 或 寄

交九龍旺角亞皆老街 113 號 19 樓 1908 室樓宇安全貸款計劃秘

書處。貸款申請亦可透過電子傳遞至 enqu i ry@bd .gov.hk。  

( e )  就 個 別 單 位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的 貸 款 申 請 ， 必 須 在 工 程 展 開 前 遞

交 。 至 於 就 大 廈 公 用 地 方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的 貸 款 申 請 ， 則 須 於 工

程 完 成 前 遞 交 ， 有 關 限 期 為 大 廈 維 修 工 程 的 完 工 證 明 書 發 出 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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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， 或 本 署 就 該 大 廈 的 其 他 核 准 貸 款 申 請 發 放 最 後 一 期 款 項 當

日 ， 兩 者 以 日 期 較 早 者 為 準 。 如 大 廈 公 用 地 方 進 行 維 修 工 程 的

貸 款 申 請 在 工 程 完 成 後 才 遞 交 ， 一 般 不 會 獲 得 考 慮 。 除 非 在 特

殊 情 況 下 ， 有 關 個 案 有 充 分 理 據 ， 而 申 請 是 在 維 修 工 程 完 成 後

6 個 月 之 內 遞 交 ， 以 及 本 署 已 就 該 工 程 向 大 廈 的 其 他 業 主 批 出

貸款，才會獲得例外處理。  

( f )  獲 批 貸 款 的 申 請 人 會 收 到 由 屋 宇 署 署 長 簽 發 的 原 則 上 批 准 通 知

書 ， 列 明 貸 款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。 申 請 人 須 在 指 定 期 限 內 與 屋 宇 署

的 樓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秘 書 處 預 約 時 間 ， 以 便 在 發 放 貸 款 前 簽 立

正 式 的 貸 款 協 議 。 借 款 人 亦 須 在 簽 立 貸 款 協 議 前 提 供 所 需 形 式

的抵押。  

 

8  處理申請所需的時間  

若申請人提供所有必需的輔證文件，如申請貸款清拆違例建築物，則

屋宇署一般會在接獲申請後的兩個星期內批出貸款。至於維修工程，

則須 3 個 星 期 將 有 關 申 請 的 結 果 或 進 展 通 知 申 請 人 。  

9  發放貸款  

獲批准的貸款將按施工時間表和實際工程進度，分期向借款人或獲借

款人授權的業主立案法團發放。借款人∕業主立案法團可能須提交由

承建商或認可人士核證的進展報告。當局會以審查形式進行視察，以

確保有關工程是如期進行，而貸款亦用於原定的用途上。  

10  償還貸款  

( a )  借款人將按月定額償還貸款的本金及利息，還款期以 36 個月為

限 ， 而 還 款 額 亦 會 因 應 “ 無 所 損 益 ＂ 的 利 率 變 動 而 更 改 。 第 一

期還款在借款人提取最後一期貸款後一個月後繳付。  

( b )  對於年滿 60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，若 他 們 符 合 獲 批 予 免 息 貸 款 的 資

格 ， 但 因 財 政 出 現 困 難 而 未 能 在 提 取 最 後 一 期 貸 款 後 的 一 個 月

開 始 償 還 貸 款 ， 則 屋 宇 署 署 長 可 能 會 特 別 批 准 將 每 月 還 款 的 期

數延長為 72 期，或押後還款期到一個沒有指明的期限，直至物

業的業權轉讓或借款人去世為止 (以較早發生者為準 )。  

( c )  如獲得屋宇署署長事前批准，則借款人可選擇提早償還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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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 查詢  

本小冊子上的資料只屬指引性質。如需更多資料或作進一步查詢，請

聯絡樓宇安全貸款計劃秘書處。  

 地址：  九龍旺角亞皆老街 113 號  
19 樓 1 9 0 8 室  

 電話：  2626  1579  

 



 

 

 

附件 1
 
I .  低 收 入 類 別 申 請 人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：  

A )  6 0 歲 及 以 上 的 申 請 人  

 每 月 入 息 限 額  
[註 (一 )及 註 (二 ) ]  

(港 元 )  

資 產 限 額  
[註 (三 ) ]  
(港 元 )  

單 身 人 士  7 , 7 5 0  1 7 7 , 0 0 0  

夫 婦  1 2 , 7 0 0  2 6 7 , 0 0 0  

B )  不 足 6 0 歲 的 申 請 人  

家 庭 人 數  家 庭 的 平 均 每 月 入 息 限 額

[註 (一 )、 註 (二 )及 註 (三 ) ]  
(港 元 )  

家 庭 的 資 產 限 額  
[註 (四 ) ]  

(港 元 )  

1  8 , 7 4 0  2 3 , 0 0 0  
2  1 3 , 4 1 0  3 1 , 0 0 0  
3  1 5 , 2 6 0  4 6 , 5 0 0  
4  1 8 , 5 6 0  6 2 , 0 0 0  
5  2 1 , 5 2 0  6 2 , 0 0 0  
6  2 5 , 0 4 0  6 2 , 0 0 0  
7  2 7 , 3 4 0  6 2 , 0 0 0  
8  2 8 , 9 5 0  6 2 , 0 0 0  
9  3 2 , 2 3 0  6 2 , 0 0 0  

1 0 人 或 以 上  3 3 , 5 9 0  6 2 , 0 0 0  
 
註 (一 )：  假 如 申 請 人 的 物 業 屬 已 按 揭 物 業，上 述 每 月 入 息 限 額 將 會

根 據 每 月 按 揭 還 款 額 而 相 應 調 升 。  
 

註 (二 )：  假 如 申 請 人 的 家 庭 成 員 中 有 殘 疾 人 士 ， 上 述 每 月 入

息 限 額 將 會 作 出 調 升 。  
 

註 (三 )：  入 息 限 額 已 扣 除 強 積 金 供 款 。  
 

註 (四 )：  在 評 估 資 產 時，若 申 請 人 自 住 於 這 項 貸 款 所 涉 及 的 物 業 ，

則 有 關 物 業 的 資 產 值 將 不 會 計 算 在 資 產 限 額 內 。  



 

 

 

附件 2
 
市 民 可 以 根 據 下 列 方 式 索 取 申 請 表 格 及 申 請 須 知 ：  

A .  前 往 下 述 地 點 ：  

 ( a )  屋 宇 署  
(九 龍 旺 角 亞 皆 老 街 1 1 3 號 1 9 樓 1 9 0 8 室 )  

 ( b )  消 防 處  

  ( i )  消 防 安 全 總 區 總 部  
(九龍尖沙咀東部康莊道 1 號 7 樓 北 翼 )  

  ( i i )  牌 照 及 管 制 總 區 總 部  
(九 龍 尖 沙 咀 東 部 康 莊 道 1 號 5 樓 )  

  ( i i i )  消 防 處 分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

  ( i v )  各 消 防 局  

 ( c )  機 電 工 程 署  
客 戶 服 務 部  
(九 龍 灣 啟 成 街 3 號 機 電 工 程 署 總 部 大 樓 地 下 )  

 ( d ) 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 
土 力 工 程 處  
(九 龍 何 文 田 公 主 道 1 0 1 號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大 樓 7 樓 )  

 ( e )  水 務 署  
水 務 署 各 客 戶 諮 詢 中 心  

 ( f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 
 

B .  瀏 覽 以 下 網 址  

  屋 宇 署  
h t t p : / / w w w. b d . g o v. h k  

 

 

屋 宇 署 保 留 權 利 ， 在 需 要 時 修 訂 本 文 所 載 任 何 資 料 ‧  

 


